和解协议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住所地：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1至3层101
法定代表人：赵月强，职务：执行董事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4801184540U
乙方：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
住所地：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南湖大路4736号 
法定代表人：焦杨，职务：总经理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1017295550000
鉴于：
双方就夏利A2项目及其他项目进行了合作，且甲、乙双方签署了《零部件及原材料采购合同》，该合同约定了乙方承担未分摊模具费用后，模具的所有权归乙方所有（模具清单详见附件）。同时，双方已经多年未进行项目合作。
    双方因买卖合同争议的（2025）吉0191民初1360号案件已经判决并生效，乙方胜诉且案件已经进入强制执行程序。
基于上述内容，甲、乙双方达成如下协议，以兹共同信守：
1、 经甲、乙双方于2025年8月现场核对模具情况，双方共同确认，夏利A2车型合作项目中模具费金额为人民币875,160.00元，物料款422,446.83元,合计1,297,606.83元（含税，以下统称“未分摊模具费”）。
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同意由乙方向甲方支付未分摊模具费人民币800,000.00元（简称“和解款项”）后，甲方放弃并不再向乙方主张剩余的未分摊模具费用、物料款等全部费用。同时，双方确认双方曾签署的全部合同、项目、往来无任何争议。
2、 乙方向甲方支付未分摊模具费人民币800,000.00元后，模具所有权归乙方，乙方有权应客户要求将模具运至客户地点（该地点应为天津市辖区内），甲方提供现场吊车协助及运输，并承担运输成本。
3、 因（2025）吉0191民初1360号案件乙方胜诉，判决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货款 338223.60元，并支付逾期利息（以338223.60元为基数自2025年2月21日起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货款清偿之日止）；同时应由甲方承担案件受理费 7701.87 元。现经双方共同确认，此判决应由甲方承担的全部金额确认为350,000.00元，乙方同意甲方不再向其支付本案执行款，甲方同意乙方以执行款350,000.00元抵顶未分摊模具费350,000.00元。
4、 根据本协议的上述约定，双方一致同意，乙方仅需在2025年10月31日前向甲方支付450,000.00元。本协议签订后，甲方应向乙方开具含13%税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开票金额为800,000.00元，并送至乙方挂账，若甲方未能完成发票开具及挂账的，乙方有权延期付款。
5、 双方系基于（2025）吉0191民初1360号案件的执行而进行的本次和解。鉴于乙方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双方共同在执行法院签署和解协议，结束执行程序。
6、 本协议自甲、乙双方盖章，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
乙方：长春富维安道拓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


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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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	　
	客户图号
	总成名称
	模具类型
	模具供应商
	模具寿命（万次）
	模具重量（t）

	1
	2488806-H1
	主司机靠背泡沫总成 侧气囊_轿股版
	发泡
	恒通
	30
	0.26

	2
	2488835-H2
	主司机座垫泡沫总成_轿股版
	发泡
	恒通
	30
	0.16

	3
	2488835-H1
	主司机座垫泡沫总成_轿股版
	发泡
	恒通
	30
	0.16

	4
	2550652-H1
	后座椅靠背泡沫总成
	发泡
	恒通
	30
	0.33

	5
	2550652-H2
	后座椅靠背泡沫总成
	发泡
	恒通
	30
	0.33

	6
	2488331-H1
	A2后排座垫海绵模具
	发泡
	恒通
	30
	0.33

	7
	2488331-H2
	A2后排座垫海绵模具
	发泡
	恒通
	30
	0.33

	8
	2488805-H2
	司机靠背（织物）泡沫总成_轿股版
	发泡
	恒通
	30
	0.26

	9
	2488805-H1
	司机靠背（织物）泡沫总成_轿股版
	发泡
	恒通
	30
	0.26

	10
	2488836-H1
	副司机座垫泡沫总成_轿股版
	发泡
	恒通
	30
	0.16

	11
	4087954-1
	A2后排座（T360）
	发泡
	江阴长青
	30
	0.33

	12
	2488807
	副司机靠背泡沫总成 侧气囊_轿股版
	发泡
	恒通
	30
	0.26

	13
	4087954-JJ-01
	A2EV-T360后排三人坐检具
	卡板
	恒通
	100
	0.025

	14
	4087954-TJ-01
	A2EV-T360后排三人坐治具
	胎具
	恒通
	100
	0.02



